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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监事会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

2005年 6月 14日在福建阳光假日大酒店会议室召开，应到监事 5人，

实到 5人，其中：监事会主席温海江先生因公出差，委托黄章耀监事

出席，并代行使表决权；陈丽满监事委托吴洁监事出席会议，并代行

使表决权。本次会议是于会议召开前十天以电话通知全体监事的，符

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： 
一、以全票通过，同意向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提案，提请公司

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决定金额不超过 9000万元（含 9000万元）
的对外投资、收购和出售资产、对外担保和抵押等事项。 
二、以全票通过，同意向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提案，提请股东

大会修订公司《章程》。 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

定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04年修订）》等规定相
关内容的要求，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： 

1、增加"第七十六条：下列事项须经全体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
过，并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，方

可实施或提出申请； 
①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（含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

性质的权证）、发行可转换债券、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（但具有实际

控制权的股东在会议召开前承诺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）； 
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，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

面净值溢价达到或超过 20%的； 
③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偿还其所欠公司的债务； 
④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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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在公司发展中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。 
2、原第七十六条及以下各条序号顺延。 
三、以全票审议通过黄文伟、陈建中、吴洁、庄莉、陈丽满等五

人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，同时将股东代表的监事候

选人黄文伟、陈建中、吴洁提请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（监
事候选人简历附后）。 
 
 
 

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监  事  会 

2005年 6月 15日 
 
附件：监事候选人简历 

黄文伟  男，1966 年 7 月出生，大学学历，中共党员，历任福
建省永安火电厂、湄洲湾电厂财务科副科长、科长；福建省电力有限

公司财务部、审计部、营销部等副主任或主任，具有 17 年电力企业
管理与经营的经验。 
 

陈建中  男，1963 年 7 月出生，大学学历，中共党员，历任福
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多种产业部财务主管、福建省第二电力建设公司总

会计师、福建省亿力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 
 

吴洁  女，1968 年 5 月出生，硕士学历，曾在福建革新机械厂
任职，现任香港阳光集团董事、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。 
 

庄莉  女，1976 年 1 月出生，大学学历，曾任宏智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企业文化部宣传主管，现任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综

合管理部主任。 

 

陈丽满  女，1966 年 2 月出生，高中学历，曾任福建阳光实业
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，公司第一、二、三届监事会监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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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董事会关于增加 2004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5年 6月 14日，接

到监事会向公司 2004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临时提案。经审核该

临时提案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[2000]53 号《上市公司股东大

会规范意见》的规定，同意将监事会的提案列入公司 2004 年度股东

大会的审议事项。具体如下： 
一、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决定金额不超过 9000万元

（含 9000 万元）的对外投资、收购和出售资产、对外担保和抵押等
事项。 
二、提请股东大会修订公司《章程》。 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

定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04年修订）》等规定相
关内容的要求，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： 

1、增加"第七十六条：下列事项须经全体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
过，并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，方

可实施或提出申请； 
①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（含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

性质的权证）、发行可转换债券、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（但具有实际

控制权的股东在会议召开前承诺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）； 
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，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

面净值溢价达到或超过 20%的； 
③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偿还其所欠公司的债务； 
④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； 
⑤在公司发展中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。 
2、原第七十六条及以下各条序号顺延。 
三、提请股东大会选举黄文伟、陈建中、吴洁为公司第四届监事

会监事。 
 

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董  事  会 

2005年 6月 15日 


